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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放个屁，祖宗出口气

考场森严，人心切切，几千年中国人升迁之路全在于此；科举
的形成，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全过程在本书中一览无余。

【以二人搜检一人，细查每个考生的衣服器具。如果二门搜出怀挟，即将头门没有

搜出之官役照例处治。搜检完毕，考生各按卷号进入号房，不得在号外停留。某字号人

满，即将某字号栅栏门关闭上锁，不许私开私出，及传递茶汤等物。考生全部入场后，

鸣炮三响，贡院大门、龙门亦关闭上锁，由监临加封。】

【三场试题，除顺天头场试题由皇帝“钦命”外，其他两场试题和各省试题一样由

考官自行拟定。于各场考试前一日刻印完毕，分别在初九、十二、十五三天，也就是所

谓的正场日子时散发，从号房巷口栅栏门缝隙中送入，考生每人一张，紧张的考试就开

始了。】

【缮写试卷，必须按一定的规格，不能违反。如果“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

幅（中间有空页），曳白（白卷），涂抹污染太甚，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

年号，三场策题讹写，及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孔子）讳，”就要“以违式论，

贴出”。将本卷截角，写明缘由，并用蓝榜公布于贡院外墙。凡是在第一、二场被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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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生、就不能继续参加下一场或两场的考试，自然不可能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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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科举制度的形成

一、人才厘定的历史方式

在我国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已的统治，曾经采用过各种

不同的方式来选拔和任用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人才。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

五世纪的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中央和地方的权

力，分别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手中，而且世代相传，不能随意任免。战国时

期，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国家的君主和贵族，开始通过新的途径来选拔人

才。有的将一批有才干的人供养起来，以便随时选用；有的则从立有战功的人中进行选

拔。前一种做法，称为“养士”，后一种做法，称为“军功”。有的君主还任命别国的人

才担任自己国家的要职，称为“客卿”。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实行“察举”和“征

辟”。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

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征辟则是

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察举和征辟，对于奴隶主贵族实行的“世卿世禄”制

来讲，自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能够得到州、郡等地方长官举荐和征辟的毕竟是少数。

由于官僚们的徇私舞弊，东汉末年，竟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的奇怪现象。魏文帝曹丕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立，实行“九品中正”制。各州设大

中正，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选派当地“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大、小

中正将自己所辖区内的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

下下九等。中央政府根据中正评定的等第授与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东汉以来州

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能够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充实官僚机

构。但是，随着豪门世族力量的发展，大、小中正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从而出现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积弊，使有才能的寒士发出了“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

僚”的慨叹。“九品中正”完全转化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了。

二、人才厘定的新举措

隋统一中国以后，曾一度实行“九品中正”制。因为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名忠，为了

避讳，将中正改名州都。但是，这时的世家大族已日趋没落，而寒门地主的势力则日益

上升，“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文帝时，代理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

坚持以门第高低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结果是“譖愬纷纭”，卢、薛二人都受到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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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百姓”的处分。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

在文帝开皇（���至���）年间，终于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九品官人的制度。
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

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文武有
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

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六月，诏诸郡“以学
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

四科举人”。这里的“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只是偶一行之，并没

有成为一种制度，但是，科举这一名称，却和分科举人有关。炀帝“置明经、进士二

科”。以“试策”取士，在中国的选举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制度从此开始了。

三、文人入试

唐王朝建立以后，继续实行科举取士，这一制度更加完善起来。

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

称制科。常科和制科，性质不同，因而在考生的来源、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有很

大的差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一是乡贡。在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

校。中央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州、县学。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

名额。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也有明确的规定。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诗》、

《书》、《易》、《周礼》、《仪礼、》《礼祀》、《左传》、《公羊传》、《梁传》等儒家的经典。
学书、学算、学律的，则主要学习有关文字、算术、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每年冬天，

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县学都要将经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

些考生，就叫做生徒。那些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的人，则向州县“投牒自举”，也

就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

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

礼、道举、童子等。其中明字、明法、明算等科，不为人们重视。俊士、一史、三史、

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并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太宗贞观

（���至���）年间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未能中选的，其所在州的长官要受处分，
所以应秀才科的人很少。高宗时，曾一度停止。后来虽然恢复，但是，主持考试的人，

因此科久废，不愿录取。于是，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了唐代常科的重要科目。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是经义或者是时务。太宗贞观八年

（���），进士科加试读经史一部。高宗调露二年（���），进士科加试帖经。永隆二年
（���），明经加试帖经，进士加试杂文。玄宗天宝（���至���）年间规定：明经先试帖
经，次试经义，最后试策。进士先试帖经，次试试赋，最后试策。后来，两科的考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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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虽然还有所变化，而基本精神则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因为帖经墨义只

要能熟读经传和它的注释就可以中式，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

又远比进士为多。进士科得第的只占应考人数的百分之一、二，明经科得第的却占应考

人数的十分之一、二。明经科得第的，每年有一、二百人，进士科得第的，有时只有几

人，有时十多人，有时二十多人，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

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

进士者终不为美”。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当
众指责考生李权的文章，李权不满，拱手上前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拙

文的毛病，您已经给我指出来了；您的佳作，我可以谈一点意见吗？”李昂非常气愤，

冷笑一声说：“有何不可！”李权说：“‘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是您的诗句吗？”李

昂说：“是的。”李权说：“从前唐尧年老力衰，厌倦天下，将让位于许由，许由不愿听

这样的话，才跑到河边去洗耳。现在，天子正当年富力强，并没有把天下让给您，您说

‘耳临清渭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一问，弄得李昂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事情发

生后，玄宗召集大臣们进行讨论。大家认为，考功员外郎品位低（从六品上），不能主

持全国性的考试。于是决定，此后的常科考试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

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称为“投卷”。向礼部投献的称“公卷”，向

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行卷”。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最能表现史才、诗笔、

议论的小说。《幽怪录》、《传奇》以及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唐诗数百种，都是当时考生

们的投献之作。

投卷，使一些确有才能的人得以显露头角。牛僧孺以《说乐》得到韩愈、皇甫氵是

的赏识，杜牧因《阿房宫赋》得到吴武陵的推荐，都是很突出的事例。但是，弄虚作

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杨衡的一位表兄弟，窃取了杨衡的诗文，应举及第，杨衡

知道后，赶到京城应举，也被录取。一次，他见到了这位亲戚，愤怒地问道：“‘一一鹤

声飞上天’这句诗还在吗？”此人回答说：“我知道这是您最爱惜的一句诗，不敢辄偷。”

看来，除了杨衡的个别名句之外，其他作品，很少有不被他窃取的了。到了后来，投卷

多而且滥，一些主考官不得不规定投举的数量，投卷完全流于形式。

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对于选拔人才，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也为那些达官贵人

营私舞弊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利用职权，为自己或同僚的子弟请托，甚至对主考官进行

威胁。天宝（���至���）年间，礼部侍郎达奚王旬主持考试，不准备录取宰相杨国忠的
儿子杨暄。杨国忠知道后，大发雷霆，说：“生子不富贵耶？岂以一名，为鼠辈所卖！”

达奚王旬被迫录取了杨暄，而且使他名列前茅。随着唐王朝政治上的腐败日甚一日，请

托、舞弊之风更加严重。长庆元年（���）唐穆宗在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访闻近日浮
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册名，无不先定。”到了懿宗咸通（���
至���）末年，在一次科举考试中因为权贵的干扰太甚，竟然使录取工作很难进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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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高氵是将乌纱帽摘下来扔在地上，愤然表示：“吾决以至公取之，

得谴固吾分！”秉公录取了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有真才实学的人。由此可见，权贵

势力对科举的干扰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这是殿试的开始。
不过，唐代的殿试，是在特殊情况下举行的，并没有成为制度。

进士及第，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当时人称之为“登龙门”。发榜之后，有曲江会、

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进士们曲江大会，有时皇帝还登紫云楼垂帘观看。达官贵人

们也往往在这一天挑选女婿。以致曲江一带车马填塞，热闹非常。

常科登科之后，不是立即授予官职，还要再经吏部的考试，这种考试，叫做“省

试”或“释褐试”。考试合格，才能授以官职。我们读新、旧《唐书》，往往见到某人释

褐为某官的记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否则要经地方长官如节度使、观察使等的推引，

先作他们的幕僚，然后才由中央政府授予官职。这和后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四、武士入试

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其

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

政术，可以理人等。应制科考试的，可以是得第得官的人，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也可

以是庶民百姓。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

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尽管如此，制科在人

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不如进士科。张兄弟八人，七人进士出身，一人制科出身。集会
时，进士科出身的不让制科出身的和他们坐在一起，并且叫他“杂色”。兄弟间尚且如

此，外人可想而知，所以《封氏闻见记》说：“制科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

这是不错的。

常科、制科之外还有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应武举的考生，和
明经、进士的乡贡一样由各州举送。不过，武举是由兵部考试，考试的项目有马射、步

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但是，对于武举，人们并不

重视。《新唐书·选举志》说：“其选用之法不足道。”其中关于武举的记载，不过九十余

字而已。

科举取士，将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都集中到中央，使大批庶族地主阶级的知

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机构，“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这就必然触犯豪门世族

的利益。所以，豪门世族总是企图取消科举制。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纟官
上书说：“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

王仄席待贤之道。”请停明经、进士，按照古代察举孝廉的办法，选拔那些“孝友信义

廉耻而通经者”。这一建议，得到了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严武等的支持。翰林学士等则认为“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于是，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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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进士与孝廉并行。文宗时，豪门世族出身的宰相郑覃，以“进士浮薄”为理由，

多次请求罢进士科。文宗回答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举人二百年矣，不可

遽废。”进士科得以保存下来。

总之，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是历史的必然。尽管科举取士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这

样那样的弊端，但是，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又是更进步、更合理、更符合历

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它不仅没有在豪门世族的诅咒声中消亡，反而一天一天地巩固起来

了。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O� O�O�O�O�O�O�

����

黑
二
十
四
史

�

科
举
史

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科举制度的完善

公元���年，赵匡胤在开封城北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
朝。为了结束唐末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宋王朝不致成为短命王朝，他采纳了赵普的

建议，削夺藩镇权力，将兵权、财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全都收归中央。“一兵之籍，

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进一步发展了隋唐的中央集权制。鉴于唐末以

来将悍兵骄，是政权不稳的重要因素，他不仅不任命武将担任州郡等地方长官，而且委

派文官主持军务。重文轻武，成了宋王朝的基本国策。为了选拔大批人才，充实庞大的

官僚机构，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起来。

一、探索中的科举

宋代科举，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则

发生过多次变化，有关考试的规定也日益严密。

北宋初年，常科的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

明经、明法等，进士科之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那时，各州县都没有学校，仅京城开

封设有国子监。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官僚子弟，人数不多，有些人只是挂名而已。所以，

考生的来源，主要是由各州贡举。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将合格的考生解送礼部，

称为“取解试”。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考试，称为“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的

内容基本上和唐代一样，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而“抽卷问律”则是对明法

以外各科的共同要求。

庆历四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建议，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并
规定在校学习满三百天的人，才能参加取解试。过去曾经解送的，在校学习的时间可以

减为一百天。省试分为试策、试论、试诗赋三场。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作为录取的根据。

不考帖经、墨义，通晓经术的考生愿对大义的，可以试大义十道。由于这些改革触犯了

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久，诏罢入学年限。接着，又以“科举旧条，

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为理由，恢复了旧有的考试制度。范仲淹的科举改革，最

终全部废除。

熙宁（����—����）年间，王安石参加政事，实行变法，对科举制度又进行重大的
改革。罢诗赋、帖经、墨义。每个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

一经，兼治《论语》、《孟子》。选治的各经称大经，兼治的各经称兼经。每试四场：第

一场试大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试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礼

部试即增二道。大义的格式，由中书省拟定颁行。考试大义，必须通晓经义，又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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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才算合格，不像原来的墨义那样，只要粗解章句就行了。取诸科取解名额的十分之

三增加进士的名额。又立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以便诸科中那些

不能改习进士的人投考。这样，常科的科目，除进士科之外，就只有一个新增的明法科

了。

为了实现通过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目的，王安石又着手整顿太学。将太学生分为

三等：外舍、内舍和上舍，以考试的成绩和平时的学业品行作为升舍、应试和授官的根

据。这种制度，称为“三舍法”。

����年，神宗病死，哲宗继位，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入朝执政。他一上台，
就陆续废除各种新法。元祐四年（����），将进士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
诗赋进士，必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选习一经。第

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试诗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

试论一首；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必须选习二经。《诗》、《礼记》、《周

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
秋》得兼《公羊》、《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
《书》。可以选习两大经，不能选习两中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

二场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第三、四场和诗赋进士一样试论、试策。两科进

士都是以四场的成绩定高下，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则

参考策论的成绩评定。哲宗亲政之后，对司马光的作法来了一个否定，绍圣元年

（����）又“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了。
徽宗崇宁三年（����），将“三舍法”推广到全国，并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

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僚子弟可以免试入学，

而普通百姓则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才能入学、升舍、授官，人们批评这种取士方

法是“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因为反对的人很多，宣和三年

（����），不得不宣布“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
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

高宗南渡之后，继续用科举取士。建炎二年（����），设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
绍兴十三年（����），根据国子司业高閌“取士当先经术”的建立，将诗赋、经义并为
一科，实行之后，考生颇感不便。绍兴三十一年（����），又分诗赋、经义为两科，直
至宋末。

二、三级考试制度的确立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一级是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取

解试主要由各州的判官和录事参军主持，省试则由皇帝选派的官员主持。开宝六年

（���），翰林学士李日方知贡举，录取进士，诸科及第者三十八人。召对时，进士武济
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太祖将他们黜落了。因为武济川是李日方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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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引起了太祖的怀疑。这时，下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告李日方“用情取舍”，并

建议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太祖立即下诏，令已被录取的和从考试终场而未被录

取的考生中选出的一百九十五人，在讲武殿复试，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考试题目是：

《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复试的结果，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

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

人，皆赐及第。原来李日方录取的人中，却有十人落选。为此，李日方受到了降职为太常

卿的处分。从此，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

生”。一次，太祖对他的近臣们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

矣。”

开宝六年（���）省试和殿试同出一榜，开宝八年（���）又分为两榜。这一年省
试，第一名是王式，殿试时王嗣宗成了第一名，而王式则成了第四名。不仅如此，许多

省试合格的考生，殿试时却名落孙山。因为，“殿试皆有黜落”，致使有的人“累经省试

取中，屡摈弃于殿试”。有一个名叫张元的，多次参加殿试都失败，因此投奔西夏，为

元昊出谋划策，侵扰边境，使宋王朝不得安宁。大臣们归咎于殿试黜落，于是在嘉祐二

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从此，省试合格之后，殿试时就只
有名次之差而没有被黜落的了。

宋代科举，最先是一年举行一次。太平兴国三年（���）冬，各州考生都已经集中
礼部，因为太宗要亲征北汉，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只好停止。此后，每隔一年或二年举行

一次。英宗治平三年（����），才定为三年一次。至于录取名额，太祖时，进士最多的
一次是三十一人，诸科最多是九十六人。到了太宗的时候，录取名额大增。太平兴国二

年（���），御殿复试，得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考生名册，得
参加过十次至十五次省试的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虽然

考试不合格，但是因为他们年老，特赐同《三传》出身。这一年录取的就有五百余人之

多。真宗咸平三年（����），录取进士四百零九人，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总人数多
达一千六百三十八人。比太平兴国二年录取人数多两倍以上。由于宋代科举，一经录

取，立即授官。录取人数太多，必然出现“官吏猥众”的局面。所以，仁宗时规定：

“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不过，每次四百人，为数也相当可观。

宋代统治者对进士科非常重视。考试进士的时候，照例在阶前设置香案，主考官和

考生相互对拜，考场里设置帐幕毡席，并有茶水供应。太平兴国八年（���），将进士分
为三甲，赐宴琼林苑。雍熙二年（���），开始殿廷唱名。景德四年（����），又将进士
为分五等：一、二等称及第，三等称出身，四、五等称同出身。大中祥符八年（����），
蔡齐状元及第，真宗见他“堂堂英伟，进退有法”，非常高兴，特诏给金吾卫士七人清

道。不久下诏：“自今第一人及第，金吾给七人当直，许出两对引喝。”因为状元及第后

十多年就有可能成为朝廷的执政大臣，所以状元及第是一种很大的荣誉。“每殿廷传胪

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

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至有登屋下瞰者。”尹洙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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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三、锁院、糊名和誉录

北宋初年，沿袭唐代的风气，考生投卷也很盛行。主考官将去贡院的时候，达官贵

人可以向他推荐人才，称为“公荐”。考生被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

“师门”、“恩门”，而自称“门生”。为了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党，赵匡胤

和他的继承人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建隆三年（���）九月规定：“今后及第举人，不
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兼不得呼春官（这里指知贡举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

称门生。”乾德元年（���）九月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
置其罪。”乾德三年（���），翰林学士承旨陶的儿子陶邴中了进士，太祖感到怀疑：
“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于是下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
试之。”从这年开始，凡是官僚家庭的子弟被录取，都要另外派遣大臣在中书省进行复

试，复试合格，才能赐第。

淳化三年（���），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免请求。”以后就建立
了锁院制度。在考选期间，考官和外界隔离，和家里的人也不能见面，锁院的时间，有

时长达五十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

糊名，就是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所以又称弥封或封弥。糊名最早出

现在唐代，但是，那时只是实行于选人注官的吏部试。淳化三年（���）三月，太宗御
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根据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糊名考校。景德四年（����）十二
月，礼部侍郎周起“患贡举不公”，奉请将糊名法用于省试，得到了真宗的采纳。大中

祥符元年（����），真宗对宰相王旦等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
喜于尽公。”明道二年（����）七月，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从
此，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发解试了。但是，糊名之后，还

可以“认识字画”。后来，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

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了。

糊名、誊录制度的建立，对于防止主考官的“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仁宗时，郑獬颇有名气，非常自负，国子监解送，将他名列第五，感到十分委屈。

他在谢主司启中大发牢骚，说自己的事业像汉代的飞将军李广那样天下无双，自己的遭

遇却像唐代的著名文学家杜牧。尽管有《阿房宫赋》一般的绝妙文章，但是也只能名列

第五。他还把自己比作骐骥、巨鳌，把主司比作驽马、顽石。说什么“骐骥已老，甘驽

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看后，恨之入骨。后来，郑獬参加殿试，

这位主司又担任考官，他一心想使郑獬落选以报其不逊，并把一份卷子误认为郑獬所作

而加以斥逐。后来拆封，郑獬却以第一人及第。神宗时，苏轼对一个名叫李廌的人非常

赏识。李廌应省试，苏轼恰好担任考官。他看到一份卷子，以为是李廌所作，非常高

兴，手批数十字，并对参加评卷的黄庭坚说：“这一定是我的李廌了！”拆封后，这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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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作者却是章持，李廌的卷子竟然落选了。太学生常安民参加省试，被录取为第一

名，拆封后，主考官见他年少，想另换一人作第一名，判监常秩不同意，说“糊名考

校，怎么能任意更改名次呢？”

以上事实说明，糊名、誊录制度建立之后，不仅使主考官很难徇私舞弊，主考官要

在程文之外另立标准，也要遭到别人反对了。由于“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曾经盛行一

时的投卷之风也就随之结束。

但是，一切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当宋王朝在政治上还比较清明的时候，糊名、

誊录确实在选拔人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到了北宋后期特别是南渡之后，由于宋王朝的

腐朽，科场舞弊层出不穷，糊名、誊录也就流于形式了。

四、重文轻武

宋代的制科，远不如唐代之盛。太祖乾德二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
三科，真宗景德二年（����）增为六科，仁宗天圣七年（����）又增为九科。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制科曾多次停罢，有时虽然举行而应诏者甚少。在宋王朝统治的三百二十

一年中，制科御试仅有二十二次，被录取的不过四十一人而已。至于书判拔萃、词学兼

茂、博学宏词、词学等科，完全是为了选拔草拟朝廷日用文字，诸如诏诰、章表、赦

敕、檄书之类的人才，无论是考试内容还是考试方法，和制科都是不一样的。

宋代武科，始于仁宗。天圣八年（����），亲试武举十二人，选试骑射，然后试策。
“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可是，不久就停止了。后来，虽然也曾设立武学和恢复武

举，以马射、步射、武艺、策略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但是并不被人重视。直至孝宗

乾道五年（����），武举殿试之后，才和文举一样赐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第一
名赐武举及第，其余并赐武举出身。但是，此后的武举并没有选拔出什么人才，只是为

一些人提供进身之阶，对于国家毫无意义。

五、元代科举的中落

元代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蒙古贵族有自己的一套选拔和用人制度，因而在设

科取士的问题上，遇到重重阻力。后来虽然设立了，但是和唐、宋、明、清等朝代相

比，不免相形见绌。

元代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御试三级，每三年举行一次。因为当时有蒙古、色

目、汉人、南人之分，所以考试的程式也有所区别。蒙古、色目人试二场，汉人、南人

试三场。在考试内容方面，对汉人、南人的要求也比蒙古、色目人严格得多。蒙古、色

目人作一榜，称为“右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称为“左榜”。虽然左、右两科都是第

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但

是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授官。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在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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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从皇庆三年（����）开始实行科举到元朝灭亡的六十年中，一共举行过七次进士考
试。每次录取的名额，两榜总数最多一百人，最少五十人。总的说来，科举制度在元代

是一个中落期。但是，从考试的内容看，朱熹的《四书集注》已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

的科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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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科举制度的发达

明太祖朱元璋，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产生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很懂得人才对于夺

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意义。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他就十分重视争取地主阶级的知识分

子。以朱升、宋濂、刘基为首的一批儒生在他的帐下效力，备受尊重。为了迎接即将取

得的全国性的胜利，����年，朱元璋发布了“设文武二科取士”的命令，要求各级地
方官“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揭开了明代科

举的序幕。

一、盛行前的反复

洪武三年（����），朱元璋诏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
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

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年，京师和行省都分别举行乡试。初场试经义一道，《四

书》义二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发榜后十天，还对被录取者进行以骑马、

射箭、书法、算术、律令为内容的考试。录取名额除直隶为一百人、广东、广西各二十

五人外，其余各省均为四十人。在特殊情况下亦可不拘额数。还允许高丽、安南、占城

等国的士子在本国乡试后，贡赴京师。第二年举行会试，朱元璋亲制策问，试于奉天

殿，录取了吴伯宗等一百二十人。

这时，明王朝建立不久，官员缺额很多。洪武四年（����）正月，令各行省连续三
年举行乡试，所有举人都免予会试，赴京师听候选官。又从各行省的举人中选拔一些

“年少俊异者”担任翰林院编修、秘书监直长等官职，让他们在宫中的文华殿肄业，由

著名学者宋濂等负责进行教学。连考三年后，朱元璋发现所录取的人才，大多是“后生

少年”，文章虽然写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的能力。于是，他在洪武六年（����）
二月决定暂停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荐举的科目有

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由各地方长官举

送京师，破格录用。从此，科举停止了十年。但是，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荐举多

而且滥，经吏部举荐需要授官的，多时一次达三千七百余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多人，

长此下去，将无官可授；更严重的是，被举荐的人也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行政才能，

洪武十五年（����），都御吏赵仁在谈到荐举的情况时就说：“曩者以贤良方正、孝弟力
田诸科所取士，列置郡县，多不举职，宜核其去留。”经过比较，朱元璋感到科举制度

还是有它的优越性。便在洪武十五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
定科举成式，命礼部颁行各省。荐举、科举，两途并用。永乐（����—����）以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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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日重，荐举日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一途，“久且废不用矣。”

二、科举之路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了科举的

必由之路。学校和科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为了推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

义，他对学校非常重视。����年，当他还是吴王的时候，就在应天建立国子学。����
年又令各府、州、县设立学校。

国子学是中央一级的学校，建于南京鸡鸣山下，不久改称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一

人（总领监务），司业二人（分掌六堂，主持教务）。下面分设监丞（管训导），典簿

（管总务），典籍（管图书），典馔（管伙食），博士（负责分经授课），助教、学正、学

录（分别负责管理六堂事务）。在国子监学习的学生通称监生。举人入监的称举监，生

员入监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音 p�oz ）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永乐元年
（����），明成祖朱棣在北京设立国子监，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称原来的国子
监为南京国子监。这就是明史上的南监和北监。

明代的国子监分为六堂，分别以率性、修道、诚心、正意、崇志、广业命名。学习

内容除了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刘向的《说苑》、律令、书法、数学、

《御制大诰》等。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中选二道，每天习

二百余字。监生们的工课，由各班斋长负责监督。

国子监的学规非常严格。监生违反了监规，第一次，记在《集愆簿》上；第二次，

决竹篾五下；第三次，决竹篾十下，绳愆厅上的两条红凳，就是让学生伏着挨打的；第

四次，就要发遣安置，也就是开除、充军、罚充吏役。更严重的还要戴枷、监禁、直至

杀头。洪武二十七年（����），监生赵麟写了一张“大字报”，对学校提出批评，被认为
“诽谤师长”，朱元璋将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前立一长竿，枭首示众。一百二十六年

后，明武宗朱厚照南巡，才下令将这根长竿撤去。

明初急需大批人员充实官僚机构，因此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计。

明成祖以后，进士的地位日益提高，监生的出路每况愈下。监生如果不通过科举取得进

士的头衔，就不可能有好的出路了。

府、州、县学是地方学校。府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

县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明初规定为：府学四十人，州学

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给食米六斗。后来又几次下令增加名额。“生

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生员入学，最初是由巡按御史、

布政使、按察使和府、州、县官主持考试。正统元年（����），才在各行省特置提学官。
提学官的职责是“专督学校，不理刑名”，各直省的地方长官不得侵犯提学的职权。提

学官三年一任，任内举行两次乡试，一次是岁考，一次是科考。岁考和科考，都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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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劣分为六等。三等不赏不罚，三等以上受赏，三等以下受罚。尤其重要的是科考列

一、二等者，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所以说，只有进入学校并取得科

举生员的资格，才能在科举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爬上去。

三、科举“三试”

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又称乡闱，每三年一次，于

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的地点，在南、北京府和各布政司驻地。主持乡试的有主

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此外还有负责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巡绰监门、搜

检怀挟的官员。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

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场考试，分别在八月

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考生入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不许挟带。入场后，每一

名考生由一名号军监视，防止作弊。黄昏时交卷，如果没有作完，给蜡烛三枝，烛尽还

没有完卷，就要被扶出考场了。考生交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然后送主

考、同考评阅。评阅的时间，名义上是十天，但是，真正用在评阅上的时间不过三、四

天而已。因为试卷很多，不能遍阅，试官往往“止阅前场，又止阅书义”，如果第一场

所写的三篇《四书》义得到试官的赏识，就可以中式，成为举人了。

乡试的录取名额，是由朝廷决定的。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
贡”。洪熙元年（����）规定了名额，各考区从十名到五十名不等。后来逐渐增加，明
代后期，南北直隶增至一百三十余名，各布政使司的名额也大大增加了。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在丑、辰、

未、戌年于京师举行。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式的举人。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

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考试的内容和程序，基本上和乡试一样。因为会试是比乡试

更高一级的考试，明统治者对它更加重视。所以，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增加了一倍。主

考、同考以及提调、监试等官，都由级别较高的官员担任。举人入场时的搜检，在明初

较宽。朱元璋曾说：“此已歌鹿鸣而来者，奈何以盗贼待之？”所以，搜检之法时行时不

行。到了嘉靖末年，举人挟带的情况日益严重。����年，嘉靖“始命添设御史二员，
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校（戴枷）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遂为厉禁”。对此，

沈德符颇有感慨。他说：“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一搜再搜，无复

国初待士体矣。”

会试的录取人数，明初没有定额。最少的一次，只有三十二人，最多到达过四百七

十二人。名额的增减，“皆临期奏请定夺”。成化十一年（����）以后，一般取三百名，
有因题请及恩诏而另增五十名或一百名的，属于特殊情况，并非“恒制”。

明代初年，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洪武三十年（����），学士刘三吾、纪善、白信
蹈任会试主考，录取了宋琮等五十二人，全部是南方人。发榜之后，北方考生不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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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是南方人，如此取士是偏袒同乡。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气，派侍讲张信等十二人

复查。又有人说张信是在刘三吾的指使下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卷子送给皇帝审阅，朱元璋

听了更加生气，将白信蹈、张信处死，刘三吾年老免死，充军边疆。朱元璋亲自阅卷，

录取了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全部是北方人。当时人称之为“南北榜”或“春秋榜”。但

是，事过之后，并没有对被录取者的籍贯作出什么规定。直到洪熙元年（����），仁宗
朱高炽才命杨士奇定南北录取名额，南人占十分之六，北人占十分之四。宣德（����—

����）、正统（����—����）年间，又分为南、北、中卷，在一百个名额中，南卷取五
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景泰（����—����）初年，曾一度废除这个规
定，但不久又恢复了。以后虽然比例有一些变化，但“分地而取”的原则却没有改变。

殿试，是明代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因考场在奉天殿或文华殿而得名，凡是会试中

式的人都可以参加。殿试是“天子亲策于廷，”所以又称廷试。殿试的时间，按科举成

式的规定是三月初一，从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日。
殿试的内容很简单，仅试时务策一道。试题一般由内阁预拟，并在考试前一天呈请

皇帝圈定。殿试以一日为限，日落前必须交卷。完卷后，受卷官以试卷送弥封官，弥封

毕送掌卷官，掌卷官立即转送到东阁，由读卷官进行评阅。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就是主考官，所以评阅试卷的人只能称为读卷官。读

卷官从进士出身的高级朝官中选拔。按照明初的规定，“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

榜。”在一天当中，人数不多的几个读卷官要评定几百份试卷，是相当紧张的。不过明

代参加殿试的人是一概不被黜落的。读卷官的任务，主要是在试卷中挑出三份卷子，以

便确定一甲三名的人选，其他分等定名次是无关紧要的。

明代殿试的名次分为一、二、三甲。一甲只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

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而当时士大夫又通称乡试

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

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有明一代，连中三元的只有洪武（����—����）年间的许观
（后复姓黄）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发榜后，皇帝赐诸进士宴于礼部，称“恩荣宴”。接着，这些进士们就被分别授予

官职了。

殿试之后，还要选拔庶吉士。选拔庶吉士，在洪武年间即已开始。但是，那时选出

的庶吉士还不专属翰林院管理，到了永乐二年（����），庶吉士就专属翰林院了，所以
称选庶吉士为馆选。中选者由一名教习负责培养，教习由职位高资历深的翰林院或詹事

府官员担任。三年学成，优秀的留翰林院任编修、检讨，其余出任给事、御史，叫做散

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官很快。到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

入内阁”的局面，甚至“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所以

“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了。通计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出身的占

十分之九。所以《明史·选举志》说，明代“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

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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